武昌首义学院
院教〔2019〕16号


关于评选2019届本科毕业生校级优秀毕业
设计/论文的通知
全校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本科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的质量和水平，依据《武昌首义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/论文工作管理办法》（院教〔2016〕103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第七条之规定，学校拟于今年5月开展2019届本科毕业生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评选工作，现就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指标
各学院在自评的基础上，结合本单位应届本科毕业设计/论文整体质量情况，推荐不超过毕业生总数1.5%的学生参加学校校级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一等奖公开评审答辩，学校按应届本科毕业生总数1%的指标，分工科、综合两个评审组评审校级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一等奖，通过评审的授予校级毕业设计/论文一等奖称号。公开评审答辩的具体工作学校另行通知。

全校各奖项数的总体比例为：一、二等奖合计不超过3%，三等奖合计不超过7%。推荐指标具体名额分配情况见下表：
2019届本科毕业生校级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奖推荐名额分配表

	单  位
	毕业生
总数
	推荐名额

	
	
	一等奖

答辩人数（1.5%）
	二等奖

推荐人数

（1.5%）
	三等奖

推荐人数（7%）
	合计

	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
	407
	6
	6
	28
	40

	机电与自动化学院
	448
	7
	7
	31
	45

	城市建设学院
	408
	6
	6
	29
	41

	外国语学院
	93
	1
	1
	7
	9

	经济管理学院
	1106
	17
	17
	77
	111

	新闻与法学学院
	283
	4
	4
	20
	28

	艺术设计学院
	296
	4
	4
	21
	29

	合  计
	3041
	45
	45
	213
	303


备注：
1.各学院推荐参加一等奖答辩的人数可以小于表格中分配的指标，推荐评审为校级二等奖的人数可以多于表格中分配的指标，但一、二等奖的总推荐人数不得超过本学院毕业生总数的3%；

2.校级一等奖评审分工科、综合两个组分开评审，总体指标控制在毕业生总人数的1%左右；

3.参加一等奖评审不通过的，可降级评审为校级二等奖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.各学院在评选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时，要严把质量关，确保评选出的设计/论文材料格式规范、质量过硬，且要确保该设计/论文的独立性（即无剽窃、抄袭和雷同等现象），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的重复率应低于20%。

2.各学院向学校推荐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须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学生毕业设计/论文文档资料，包括毕业设计/论文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外文文献翻译、学生工作日志本、毕业设计/论文文本(包括计算说明书及图纸论文等相关附件材料)、答辩记录、毕业设计/论文成绩单、毕业设计/论文重复率检测

报告等有关资料；

（2）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奖申报表（具体格式参见《管理办法》附件20）；

（3）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奖推荐汇总表（见附表）。

各学院推荐上报的毕业设计/论文及相关材料应保证质量，格式规范。对报送的毕业设计/论文，各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须填写初评评语并签署意见。未经过学院初评的毕业设计/论文，学校不予评审。

3.教务处将组织专门人员对各学院报送的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对于审查未通过的，不得进入学校评审环节，且不再增补名额。

三、工作进度安排

1.5月22日前，各学院将校级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奖申报材料报送至教务处206办公室童丽琴。

2.5月23—24日，学校对各学院上报的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材料进行评审。

3.5月27日，学校进行校级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一等奖公开评审答辩，答辩结束后，教务处将发文公布评审结果。

附件：武昌首义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奖推荐汇总表
武昌首义学院

2019年4月26日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26日印发

主动公开

附件：

武昌首义学院本科生优秀毕业设计/论文奖推荐汇总表

学院：
	序号
	专业班级
	学生姓名
	设计/论文题目
	推荐等级
	指导教师
	设计/论文
综合成绩
	设计/论文重复率%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“设计/论文综合成绩”一览中，直接填写毕业设计/论文综合成绩的分值。
学院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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